台州市财政局

台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

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
台财企发〔2007〕12号

关于下拨2006年度中国名牌产品 中国驰名商标 国家免检产品奖励资金的通知

各区财政局、质量技术监督局、工商行政管理局：

根据《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市五大行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》（台政发〔2004〕63号）和《中共台州市委  台州市人民政府  关于表彰2006年度中国名牌产品、国家免检产品、浙江名牌产品生产企业的通报》（台市委发〔2006〕125号）的相关规定及评定结果，现将新增中国名牌、中国驰名商标、国家免检产品及生产企业的奖励资金69.5万元下拨给你们（见附件）。该项奖励资金通过“暂存款”科目核算，专项用于2006年度新增中国名牌、中国驰名商标、国家免检产品及生产企业的奖励。        
各区财政局收到资金后，要认真核对企业名称、项目内容和银行账号，及时将资金拨付到企业，不得截留或挪用。

附件：1.中国名牌产品及生产企业奖励资金安排表

2.中国驰名商标及生产企业奖励资金安排表

3.国家免检产品及生产企业奖励资金安排表

台州市财政局            台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

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七年五月三十日

主题词：制造业  奖励  资金  通知
抄送：市委办、市府办。

台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07年5月30日印发

	附件3：
	
	
	
	
	
	

	国家免检产品及生产企业奖励资金安排表

	
	
	
	
	
	
	金额单位:万元

	序号
	县（市、区）
	企业名称
	品牌
	产品
	奖励金额
	其中市级奖励
	备注

	1
	路桥
	浙江三联收割机制造有限公司
	谷香
	农林机械
	20
	6
	　

	2
	路桥
	开开电缆科技有限公司
	开开
	电线电缆
	20
	6
	　

	3
	路桥
	南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
	CGS
	电线电缆
	20
	6
	　

	4
	路桥
	浙江大速电机股份有限公司
	大速
	电动机
	20
	6
	　

	合        计
	80
	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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